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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2022 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： 

 

鉴于： 

1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)与天风

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签署了 2022年浙江省温州

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债券”）的《债权代理协

议》，且该协议已生效。 

2、根据《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说

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募集说明书”）的规定，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

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已于 2022年 2月 18日发行完毕，本次债券全体

持有人已同意委托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债权代理人，

代理有关本次债券的相关债权事务，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向发行人

提供相关后续服务。 

本公司依据《募集说明书》、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履行主承销

商、债权代理人的职责。为出具本报告，本公司对发行人 2023 年度

的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。 

本报告依据本公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、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

具的证明文件进行判断，对本公司履行债权代理人和主承销商职责期

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，并出具结论意见。 

本公司未对本次债券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，也未对本次债券

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。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

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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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将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债券基本要素 

（一） 债券名称：2022 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

债券（以下简称“22温港城债”）。 

（二） 债券代码：2280017.IB（银行间市场）；184231.SH（上

交所）。 

（三） 发行首日：2022年 2月 16日。 

（四） 债券发行总额：人民币 4.50亿元。 

（五） 债券期限：本次债券期限为 5年，在第 3年末附加发行

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。 

（六） 债券利率：本次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年利率为

3.80%，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。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

年，发行人可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，债券持有人可行使回售选择

权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 

（七） 计息期限：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22年 2月 18日起

至 2027年 2月 17日止。 

（八） 债券担保：本次债券由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（九） 信用级别：经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

主体信用级别为 AA，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 AA+。 

（十） 主承销商：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二、 发行人履约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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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

发行人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，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

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或交易流

通。本次债券于 2022年 2月 22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流通，以下简称

“22温港城债”，证券代码为 2280017.IB；2022年 3月 1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交易市场竞价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，

以下简称“22温港城”，证券代码为 184231.SH。 

（二） 付息情况 

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2 月 18 日（如遇

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）。发行

人已于 2023年 2月 18日全额支付第 1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1,710.00万

元，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。 

（三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

截至 2023 年末，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，本次债券

募集资金共 4.5亿，用于置换已用于企业债券“16温港城债”2021年

还本付息的资金。公司已按照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对募集资金

进行了使用。 

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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募集

年份 
债券名称 

募集资

金总额 

本次已

使用募

集资金

总额 

已累计

使用募

集资金

总额 

尚未使

用募集

资金总

额 

募集资

金专户

运作情

况 

是否与募

集说明书

承诺用途

一致 

2022

年 

2022年浙江省

温州港城发展有

限公司公司债券 

4.50 0.00 4.50 0.00 
运作 

规范 
是 

合计 - 4.50 0.00 4.50 0.00 - - 

（四） 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

1、中国债券信息网（www.chinabond.com.cn） 

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中 国 债 券 信 息 网

（www.chinabond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：  

(1)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付息公

告【2023-02-14】 

(2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【2023-04-

28】 

(3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

（含担保人财务报表）【2023-04-28】 

(4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、监事变更

的公告【2023-06-02】 

(5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【2023-06-26】 

(6)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度债权

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【2023-06-30】 

(7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【2023-

08-31】 

(8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【2023-

08-31】 

2、上海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 

http://www.chinabond.com.cn/
http://www.sse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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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行 人 与 本 次 债 券 相 关 的 信 息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： 

(1)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年付息公

告【2023-02-13】 

(2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

（含担保人财务报表）【2023-04-28】 

(3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 年年度报告【2023-04-

28】 

(4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关于法定代表人、执行董事、监事变更

的公告【2023-06-02】 

(5)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跟踪评级报告【2023-

06-26】 

(6)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2年度债权

代理事务报告并企业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【2023-06-30】 

(7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【2023-

08-31】 

(8)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【2023-

08-31】 

三、 发行人偿债能力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发行人 2023 年度

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“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4）

第 321042”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

非经特别说明，均引用自 2023 年审计报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

信息时，应当参照发行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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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发行人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

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
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
同比 

变动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

的原因 

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  

资产总计 2,014,703.20 100.00 1,993,126.95 100.00 1.08 - 

流动资产合计 1,736,062.93 86.17 1,761,401.61 88.37 -1.44 - 

非流动资产总计 278,640.27 13.83 231,725.34 11.63 20.25 - 

负债合计 814,434.81 100.00 808,004.62 100.00 0.80 - 

流动负债合计 506,979.78 62.25 362,765.36 44.90 39.75 
主要系其他应付款

大幅增加导致 

非流动负债合计 307,455.04 37.75 445,239.26 55.10 -30.95 
主要系应付债券大

幅减少导致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,200,268.39 100.00 1,185,122.32 100.00 1.28 - 
  

发行人 2022-2023 年财务主要数据指标 

 
项目 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
同比 

变动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 

原因 

1  流动比率（倍） 3.42 4.86 -29.63 - 

2  
速动比率（倍） 0.32 0.56 -42.86 

主要系流动负债大

幅增加导致 

3  资产负债率（%） 40.42 40.54 -0.30 - 

4  贷款偿还率（%） 100.00 100.00 - - 

5  利息偿付率（%） 100.00 100.00 - - 

注： 

1. 流动比率＝流动资产÷流动负债 

2. 速动比率＝（流动资产－存货）÷流动负债 

3. 资产负债率＝（负债总额÷资产总额）×100% 

4. 贷款偿还率=实际贷款偿还额/应偿还贷款额 

5. 利息偿付率=实际支付利息/应付利息 

短期偿债指标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3.42倍，同比

下降了 29.63%。发行人速动比率为 0.32倍，同比下降了 42.86%。发

行人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覆盖程度较好，短期债务偿付能力较强。 

长期偿债指标方面，报告期末，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40.42%，同

比下降了 0.30%。发行人资产负债率较低，负债经营程度维持在较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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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水平，属可控负债经营。 

总体而言，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、负债水平不高、负债结构

较为合理，整体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。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

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。 

（二） 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

发行人 2022-2023 年营业收入构成情况表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同比变动

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营业收入 93,650.36 128,210.21 -26.96 - 

营业成本 90,395.53 125,393.17 -27.91 - 

营业利润 15,003.02 14,144.13 6.07 - 

净利润 15,146.06 14,346.45 5.57 - 

发行人营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工程施工、租赁等两大板块。2023年，

两大板块业务收入分别为 86,966.67 万元和 3,423.64 万元，占营业收

入的比重分别为 92.86%和 3.66%。 

总体而言，发行人近年来经营稳健、发展较快，营业收入虽然有

所下降，净利润相对稳定，主要营运能力趋势向好，盈利能力得到加

强。预计公司在后续经营中业务收入将保持稳健，盈利能力稳中向好。 

（三） 发行人现金流情况 

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

单位：万元、% 

项目 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同比变动

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22,177.32 113,521.83 -80.46 

主要系销售商品、提供劳

务收到的现金减少导致 

投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-42,295.30 -39,015.02 -8.41 - 

筹资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-1,504.66 -99,755.29 98.49 

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筹资活

动有关的现金增加导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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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同比变动

比例 

变动比例超 30%的原因 

现金及现金等价

物净增加额 
-21,622.64 -25,248.49 14.36 - 

2022年度和 2023年度，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 113,521.83万元和 22,177.32万元。2023年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80.46%。 

2022年度和 2023年度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-39,015.02 万元和-42,295.30 万元。2023 年，发行人投资活动产

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8.41%。 

2022年度和 2023年度，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

别为-99,755.29万元和-1,504.66万元。2023年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

流量净额同比上升 98.49%。2023 年，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

额同比上升 14.36%。 

总体而言，发行人经营现金流量结构符合行业和发行人自身特点。

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较高，筹资活动现金流结构有所改善。

目前公司资金周转较为顺畅。 

四、 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和其他债务融资工具 

除本次债券外，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存在

任何其他已发行尚未兑付的企业债券、公司债券、中期票据、短期融

资券、资产证券化产品、信托计划、保险债权计划等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日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发行未兑付的债券及其

他债务余额为 4.50亿元。 

截至目前，发行人已发行的企业债券及其他债务未处于违约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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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迟支付本息的状况。 

五、 担保人相关情况 

（一）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担保人名称：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吴晨宇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550,000.00万元 

住所：浙江省温州瓯江口产业集聚区灵昆街道灵蓉街 66 号 1 号

楼 605室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建筑材料销售;物业管理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

住房租赁;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;汽车新车销售;瓯江口建设项目的投

资及其配套服务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

经营活动)。许可项目:城市建筑垃圾处置(清运)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

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,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 

评级情况：经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担保人主体信用

级别为 AA+，评级展望为稳定。 

（二）担保人财务情况 

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对担保人 2023 年度

的合并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“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24）

第 321043”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，

非经特别说明，均引用自 2023 年审计报告。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

信息时，应当参照担保人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。 

担保人 2022-2023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

单位：万元、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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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
2023 年度/末 2022 年度/末 

金额 金额 

资产总计 4,507,075.17 4,330,326.91 

负债总计 2,705,897.39 2,614,589.87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,801,177.78 1,715,737.03 

资产负债率 60.04 60.38 

营业总收入 173,976.30 238,804.24 

营业利润 29,535.29 32,507.46 

利润总额 29,435.12 32,265.56 

净利润 26,562.77 28,458.62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180,282.80 -110,863.30 

六、 或有事项 

（一） 其他受限资产 

截至 2023年末，公司受限资产的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万元 

会计科目 2023 年末受限金额 受限原因 

存货 372,336.70 抵押 

合计 372,336.70 - 

（二） 对外担保情况 

截至 2023 年末，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的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万元，% 

对外担保单位 2023年末 2022年末 
本年比上年增

减 

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

集团有限公司 
513,890.30 522,867.86 -1.72 

温州综合保税区管理集团有

限公司 
156,050.00 129,550.00 20.46 

温州瓯江口大数据有限公司 9,800.00 - 100.00 

温州市瓯江口科技发展有限

公司 
9,800.00 - 100.00 

合计 689,540.30 652,417.86 5.69 

七、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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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度，发行人未发生应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，未召开

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八、 债券债权代理人履职情况 

天风证券作为 2022年浙江省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

债权代理人，报告期内按照本次债券《债权代理协议》及《募集说明

书》的约定履行了本次债券的债权代理职责，对发行人资信状况、募

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、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，并督

促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的义务，积极行使了债权代理人

的职责，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一）规范性文件规定和申请文件约定的重大事项 

根据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监管部门相关文件

和《募集说明书》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等申请文件，经发行人确认，发行

人重大事项情况如下： 

序号 重大事项 
有√ 

无- 

1 发行人名称变更、股权结构或生产经营状况发生重大变化。 - 

2 
发行人变更财务报告审计机构、债券受托管理人或具有同等职

责的机构、信用评级机构。 

- 

3 
发行人三分之一以上董事、三分之二以上监事、董事长、总经

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发生变动。 

√ 

4 
发行人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总经理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无

法履行职责。 

- 

5 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。 - 

6 
发行人发生重大资产抵押、质押、出售、转让、报废、无偿划

转以及重大投资行为或重大资产重组。 

- 

7 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。 - 

8 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者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。 - 

9 发行人股权、经营权涉及被委托管理。 - 

10 发行人丧失对重要子公司的实际控制权。 - 

11 债券担保情况发生变更，或者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。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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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发行人转移债券清偿义务。 - 

13 
发行人一次承担他人债务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，或者新

增借款、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。 

- 

14 发行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进行债务重组。 - 

15 

发行人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，受到刑事处罚、重大行

政处罚或行政监管措施、市场自律组织作出的债券业务相关的

处分，或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 

- 

16 

发行人法定代表人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违规被有权机关调查、采取强制措施，或

者存在严重失信行为。 

- 

17 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- 

18 
发行人出现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的资产被查封、扣押或冻结的

情况。 

- 

19 
发行人分配股利，作出减资、合并、分立、解散及申请破产的

决定，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、被责令关闭。 

- 

20 发行人涉及需要说明的市场传闻。 - 

21 募集说明书约定或企业承诺的其他应当披露事项。 - 

22 
募投项目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可能影响募集资金投入和使用计

划，或者导致项目预期运营收益实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。 

- 

23 其他可能影响其偿债能力或投资者权益的事项。 - 

（二）已发生重大事项的说明及其处理 

√有 □无 

1、已发生重大事项之一 

重大事项：根据《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临时

董事会决议》，同意林楚辞去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职务，同意

增补程剑鸣担任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董事职务。根据《中共浙江温

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工作委员会关于李建储等同志免职的通知》

（温海经党干〔2023〕8号）、《温州市瓯江口开发建设投资集团有限

公司关于徐明楠等同志任职的通知》（温瓯建投〔2023〕67号），免去

李建储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职务，李苗艳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根

据《温州港城发展有限公司章程》，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总

经理担任，因此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李苗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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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方式及结果：发行人已进行信息披露，债权代理人已按时披

露债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。 

九、 总结 

综上所述，发行人偿债能力较为稳定、负债水平相对较低、负债

结构较为合理，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。发行人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和

盈利能力也为公司未来的债务偿还提供了良好的保障。总体而言，发

行人对本次债券本息具有良好的偿付能力。 

以上情况，特此公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


